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庭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葉智幄律師

訴訟參與人  林昌峻 （年籍資料詳卷）

被      告  許家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4643號、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

10988號），被告2人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

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庭豪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許家偉犯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處有期徒刑

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被告許家偉、郭庭豪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依刑事

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

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

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如下外，其餘均引用

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㈠110報案紀錄單及錄音檔、彰化縣消防局救護案件紀錄表及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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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許家偉手機，並就手機內容當庭翻拍附

卷。　　

　㈢告訴人林昌峻（被害人林于甄之父兼訴訟參與人）所提出之

林于甄技術士證、會員證書、資格證書、工作照片、捐款紀

錄、林于甄生前與家人之對話資料、家庭照片。　　

　㈣調解程序筆錄。

　㈤被告郭庭豪所紀錄之和解經過。

　㈥車禍事故地點google街景畫面。

　㈦本院當庭勘驗路口監視器影像光碟3片，所製作之勘驗筆錄

及影像畫面擷圖。

　㈧被告許家偉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㈨被告郭庭豪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㈩告訴人林昌峻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所陳述之意見。

　告訴代理人之陳述意見狀及開庭陳述。

　被告郭庭豪辯護人歷次辯護意旨狀及開庭陳述。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

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6

條之過失致死罪。

  ㈡被告郭庭豪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現，

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憑，依刑法第

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許家偉自行刪除被害人林于甄之生前訊息，造成

與林于甄感情甚篤之家人失去林于甄最後之訊息，損害到林

昌峻及陳美虹，然被告許家偉所刪除之內容不多，對林昌峻

及陳美虹影響甚微；被告郭庭豪以將近90公里時速之車速行

駛於限速30公里之巷弄中，且行至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

行，過失情節非輕，然被害人林于甄為左方車，不但於無號

誌交岔路口未暫停讓右方車之郭庭豪先行，並以時速40至50

公里之車速行進，亦有微超速之情形，故兩方應對本案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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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負過失之責；另審酌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為男女朋友關

係，於案發前兩天討論分手，自述高中畢業之學歷，從事塑

膠地磚工作，未婚，有父母、哥哥及姐姐；被告郭庭豪自述

國中畢業之學歷，從事水電工作，有父母、哥哥及兩名姐姐

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郭庭豪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本案係初

犯，一時疏忽肇事致使被害人身故，造成被害人家屬一輩子

難以抹滅之痛苦，惟其迭自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期間均直承犯

行，並未推諉卸責，亦對林于甄家屬表達歉意，於本院審理

期間，復已與林于甄家屬達成調解，並履行全部賠償責任，

訴訟參與人亦表示願意給予被告郭庭豪緩刑，是以，本院斟

酌上情，認被告郭庭豪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戒慎而無再犯之

虞，併予宣告緩刑。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有宏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鄭積揚、何昇

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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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

                                     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

　　被　　　告　許家偉　

　　　　　　　　郭庭豪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庭豪於民國111年12月19日18時25分許，駕駛友人許育愷

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友人劉奕辰、陳

平及許育愷，沿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鹿和路2段524巷由南往

北行駛，途經524巷與352巷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車

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

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情形，天候

為晴，有夜間照明，視距良好，為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

之柏油路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且超速行

駛。適有林于甄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

鹿和路2段352巷由西往東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亦疏未注

意，兩車因此發生碰撞，致林于甄因頸椎錯位、胸腹挫傷併

內出血、雙下肢骨折，創傷性休克死亡。嗣郭庭豪向前往處

理車禍之警員自首坦承其為肇事者及肇事經過。

二、許家偉(殺人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為林于甄之男友，於

知悉林于甄發生上開交通事故後，為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

之對話遭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

於11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

9林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

動電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

偉間、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

足以生損害於林于甄及林昌峻等繼承人。

三、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及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委請廖

國豪律師訴請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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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庭豪、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坦

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證人劉奕

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被告許

家偉部分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片、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間之

LINE對話紀錄、被告許家偉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

告許家偉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卷可稽。被告

郭庭豪部分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

場圖、交通事故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及擷取照片、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在卷可參。而被害人林于

甄確因本件車禍死亡，亦經本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屬實，

製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在卷足憑。按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且「行車速度…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未劃設車道

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

里…」、「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

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2款、第9

4條第3項分別訂有明文，被告駕車自應履行其注意義務，且

本案送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鑑定、交通部公路總

局覆議，均同此認定，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

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而依當時情形，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在卷可

考，被告郭庭豪疏未注意及此，以致被害人死亡，應有過

失，且被告郭庭豪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亦有相

當因果關係。綜上，被告2人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

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嫌。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

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其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

或機關發現，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

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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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得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

人罪嫌部分，訊據被告郭庭豪堅詞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

稱：我不是故意撞人的，我那時要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

育愷去鹿港鎮永順宮附近吃辦桌，通過路口時，有一臺機車

從我左側馬路行駛過來而發生碰撞，碰撞後我趕緊下車查看

對方傷勢，並打電話報案，我不認識被害人男友許家偉等

語，核與證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述

我們當時坐車是要去吃辦桌，不認識死者，也不認識許家

偉，郭庭豪不是故意撞人，不清楚怎麼撞到等語相符。另被

告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辯稱：我跟肇事人郭庭豪不認

識，也沒有見過。他們發生交通事故後，我從許志豪處聽到

林于甄發生車禍好像死掉，她家人在詢問有無認識的禮儀

社。所以我才會由祖母帶我去她們家表示慰問，因為林于甄

的家人反對我們交往，我害怕我與林于甄間之對話被看到，

我取得林于甄的手機後刪除對話紀錄，另外「宗佑」的對話

紀錄則是他都會跟林于甄聊天，我吃醋衝動刪除。另「符號

羊(原暱稱Yi」的對話我沒有刪除等語，均核與被告郭庭豪

辯述情節相符，自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

次查，本案交通事故，經送鑑定結果，林于甄駕駛普通重型

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

與郭庭豪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

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嚴重超速行駛，同為肇事原因，

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

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衡諸被告郭庭豪之車輛尚載有友人劉奕

辰、陳平及許育愷，如其有殺人之犯意，豈會搭載多人不顧

自身安危在車上見證，復又可預料被害人行經無號誌交岔路

口，必會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進而發生交通事故。末查，被

告郭庭豪於本署相驗時即同意提出行動電話供警蒐證，經警

檢視未與被告許家偉有通信之紀錄，另調取被告許家偉、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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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豪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網路使用歷程，亦無事前之聯

繫，調閱監視器結果被告郭庭豪事故前亦未曾轉往被告許家

偉住處，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在卷可

考，均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然此部分如

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本屬同一基礎社會事實，爰不

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玉蘭

　　　　　　　　　　　　　　　

附件二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字第10988號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送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4號）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

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家偉為林于甄之男友，唯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之對話遭

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於民國11

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

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

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

間、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

以生損害於林于甄及其繼承人林昌峻等人。

二、案經林于甄之父林昌峻訴請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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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偉於本署112年度偵字第4643

號、9947號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上

開案件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

片、被告與林于甄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

NE對話紀錄、被告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於前

案卷宗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

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之電磁紀錄罪嫌。

三、併辦理由：

    被告同一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

字第9947號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全

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在卷可參，為同一案件，應為起訴效力所

及，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1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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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庭豪


選任辯護人  葉智幄律師
訴訟參與人  林昌峻 （年籍資料詳卷）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0988號），被告2人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庭豪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許家偉犯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被告許家偉、郭庭豪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如下外，其餘均引用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㈠110報案紀錄單及錄音檔、彰化縣消防局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光碟。
　㈡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許家偉手機，並就手機內容當庭翻拍附卷。　　
　㈢告訴人林昌峻（被害人林于甄之父兼訴訟參與人）所提出之林于甄技術士證、會員證書、資格證書、工作照片、捐款紀錄、林于甄生前與家人之對話資料、家庭照片。　　
　㈣調解程序筆錄。
　㈤被告郭庭豪所紀錄之和解經過。
　㈥車禍事故地點google街景畫面。
　㈦本院當庭勘驗路口監視器影像光碟3片，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影像畫面擷圖。
　㈧被告許家偉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㈨被告郭庭豪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㈩告訴人林昌峻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所陳述之意見。
　告訴代理人之陳述意見狀及開庭陳述。
　被告郭庭豪辯護人歷次辯護意旨狀及開庭陳述。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
  ㈡被告郭庭豪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現，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憑，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許家偉自行刪除被害人林于甄之生前訊息，造成與林于甄感情甚篤之家人失去林于甄最後之訊息，損害到林昌峻及陳美虹，然被告許家偉所刪除之內容不多，對林昌峻及陳美虹影響甚微；被告郭庭豪以將近90公里時速之車速行駛於限速30公里之巷弄中，且行至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過失情節非輕，然被害人林于甄為左方車，不但於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暫停讓右方車之郭庭豪先行，並以時速40至50公里之車速行進，亦有微超速之情形，故兩方應對本案車禍同負過失之責；另審酌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為男女朋友關係，於案發前兩天討論分手，自述高中畢業之學歷，從事塑膠地磚工作，未婚，有父母、哥哥及姐姐；被告郭庭豪自述國中畢業之學歷，從事水電工作，有父母、哥哥及兩名姐姐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郭庭豪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本案係初犯，一時疏忽肇事致使被害人身故，造成被害人家屬一輩子難以抹滅之痛苦，惟其迭自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期間均直承犯行，並未推諉卸責，亦對林于甄家屬表達歉意，於本院審理期間，復已與林于甄家屬達成調解，並履行全部賠償責任，訴訟參與人亦表示願意給予被告郭庭豪緩刑，是以，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郭庭豪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戒慎而無再犯之虞，併予宣告緩刑。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有宏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鄭積揚、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附件一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
                                     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
　　被　　　告　許家偉　　　　　　　　　郭庭豪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庭豪於民國111年12月19日18時25分許，駕駛友人許育愷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沿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鹿和路2段524巷由南往北行駛，途經524巷與352巷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情形，天候為晴，有夜間照明，視距良好，為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之柏油路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且超速行駛。適有林于甄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鹿和路2段352巷由西往東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亦疏未注意，兩車因此發生碰撞，致林于甄因頸椎錯位、胸腹挫傷併內出血、雙下肢骨折，創傷性休克死亡。嗣郭庭豪向前往處理車禍之警員自首坦承其為肇事者及肇事經過。
二、許家偉(殺人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為林于甄之男友，於知悉林于甄發生上開交通事故後，為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之對話遭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於11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間、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以生損害於林于甄及林昌峻等繼承人。
三、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及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委請廖國豪律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庭豪、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證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被告許家偉部分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片、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許家偉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許家偉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卷可稽。被告郭庭豪部分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交通事故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及擷取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在卷可參。而被害人林于甄確因本件車禍死亡，亦經本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屬實，製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在卷足憑。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車速度…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訂有明文，被告駕車自應履行其注意義務，且本案送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鑑定、交通部公路總局覆議，均同此認定，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在卷可考，被告郭庭豪疏未注意及此，以致被害人死亡，應有過失，且被告郭庭豪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被告2人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嫌。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其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現，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憑，得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部分，訊據被告郭庭豪堅詞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稱：我不是故意撞人的，我那時要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去鹿港鎮永順宮附近吃辦桌，通過路口時，有一臺機車從我左側馬路行駛過來而發生碰撞，碰撞後我趕緊下車查看對方傷勢，並打電話報案，我不認識被害人男友許家偉等語，核與證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述我們當時坐車是要去吃辦桌，不認識死者，也不認識許家偉，郭庭豪不是故意撞人，不清楚怎麼撞到等語相符。另被告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辯稱：我跟肇事人郭庭豪不認識，也沒有見過。他們發生交通事故後，我從許志豪處聽到林于甄發生車禍好像死掉，她家人在詢問有無認識的禮儀社。所以我才會由祖母帶我去她們家表示慰問，因為林于甄的家人反對我們交往，我害怕我與林于甄間之對話被看到，我取得林于甄的手機後刪除對話紀錄，另外「宗佑」的對話紀錄則是他都會跟林于甄聊天，我吃醋衝動刪除。另「符號羊(原暱稱Yi」的對話我沒有刪除等語，均核與被告郭庭豪辯述情節相符，自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次查，本案交通事故，經送鑑定結果，林于甄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與郭庭豪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嚴重超速行駛，同為肇事原因，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衡諸被告郭庭豪之車輛尚載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如其有殺人之犯意，豈會搭載多人不顧自身安危在車上見證，復又可預料被害人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必會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進而發生交通事故。末查，被告郭庭豪於本署相驗時即同意提出行動電話供警蒐證，經警檢視未與被告許家偉有通信之紀錄，另調取被告許家偉、郭庭豪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網路使用歷程，亦無事前之聯繫，調閱監視器結果被告郭庭豪事故前亦未曾轉往被告許家偉住處，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在卷可考，均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本屬同一基礎社會事實，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玉蘭
　　　　　　　　　　　　　　　
附件二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字第10988號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4號）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家偉為林于甄之男友，唯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之對話遭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間、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以生損害於林于甄及其繼承人林昌峻等人。
二、案經林于甄之父林昌峻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偉於本署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9947號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上開案件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片、被告與林于甄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於前案卷宗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嫌。
三、併辦理由：
    被告同一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在卷可參，為同一案件，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1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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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庭豪




選任辯護人  葉智幄律師
訴訟參與人  林昌峻 （年籍資料詳卷）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10988號），被告2人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庭豪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許家偉犯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被告許家偉、郭庭豪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如下外，其餘均引用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㈠110報案紀錄單及錄音檔、彰化縣消防局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光碟。
　㈡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許家偉手機，並就手機內容當庭翻拍附卷。　　
　㈢告訴人林昌峻（被害人林于甄之父兼訴訟參與人）所提出之林于甄技術士證、會員證書、資格證書、工作照片、捐款紀錄、林于甄生前與家人之對話資料、家庭照片。　　
　㈣調解程序筆錄。
　㈤被告郭庭豪所紀錄之和解經過。
　㈥車禍事故地點google街景畫面。
　㈦本院當庭勘驗路口監視器影像光碟3片，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影像畫面擷圖。
　㈧被告許家偉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㈨被告郭庭豪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㈩告訴人林昌峻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所陳述之意見。
　告訴代理人之陳述意見狀及開庭陳述。
　被告郭庭豪辯護人歷次辯護意旨狀及開庭陳述。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
  ㈡被告郭庭豪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現，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憑，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許家偉自行刪除被害人林于甄之生前訊息，造成與林于甄感情甚篤之家人失去林于甄最後之訊息，損害到林昌峻及陳美虹，然被告許家偉所刪除之內容不多，對林昌峻及陳美虹影響甚微；被告郭庭豪以將近90公里時速之車速行駛於限速30公里之巷弄中，且行至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過失情節非輕，然被害人林于甄為左方車，不但於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暫停讓右方車之郭庭豪先行，並以時速40至50公里之車速行進，亦有微超速之情形，故兩方應對本案車禍同負過失之責；另審酌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為男女朋友關係，於案發前兩天討論分手，自述高中畢業之學歷，從事塑膠地磚工作，未婚，有父母、哥哥及姐姐；被告郭庭豪自述國中畢業之學歷，從事水電工作，有父母、哥哥及兩名姐姐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郭庭豪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本案係初犯，一時疏忽肇事致使被害人身故，造成被害人家屬一輩子難以抹滅之痛苦，惟其迭自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期間均直承犯行，並未推諉卸責，亦對林于甄家屬表達歉意，於本院審理期間，復已與林于甄家屬達成調解，並履行全部賠償責任，訴訟參與人亦表示願意給予被告郭庭豪緩刑，是以，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郭庭豪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戒慎而無再犯之虞，併予宣告緩刑。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有宏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鄭積揚、何昇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附件一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
                                     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
　　被　　　告　許家偉　

　　　　　　　　郭庭豪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庭豪於民國111年12月19日18時25分許，駕駛友人許育愷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沿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鹿和路2段524巷由南往北行駛，途經524巷與352巷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情形，天候為晴，有夜間照明，視距良好，為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之柏油路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且超速行駛。適有林于甄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鹿和路2段352巷由西往東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亦疏未注意，兩車因此發生碰撞，致林于甄因頸椎錯位、胸腹挫傷併內出血、雙下肢骨折，創傷性休克死亡。嗣郭庭豪向前往處理車禍之警員自首坦承其為肇事者及肇事經過。
二、許家偉(殺人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為林于甄之男友，於知悉林于甄發生上開交通事故後，為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之對話遭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於11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間、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以生損害於林于甄及林昌峻等繼承人。
三、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及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委請廖國豪律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庭豪、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證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被告許家偉部分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片、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許家偉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許家偉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卷可稽。被告郭庭豪部分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交通事故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及擷取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在卷可參。而被害人林于甄確因本件車禍死亡，亦經本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屬實，製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在卷足憑。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車速度…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訂有明文，被告駕車自應履行其注意義務，且本案送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鑑定、交通部公路總局覆議，均同此認定，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在卷可考，被告郭庭豪疏未注意及此，以致被害人死亡，應有過失，且被告郭庭豪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綜上，被告2人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嫌。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其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現，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憑，得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部分，訊據被告郭庭豪堅詞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稱：我不是故意撞人的，我那時要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去鹿港鎮永順宮附近吃辦桌，通過路口時，有一臺機車從我左側馬路行駛過來而發生碰撞，碰撞後我趕緊下車查看對方傷勢，並打電話報案，我不認識被害人男友許家偉等語，核與證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述我們當時坐車是要去吃辦桌，不認識死者，也不認識許家偉，郭庭豪不是故意撞人，不清楚怎麼撞到等語相符。另被告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辯稱：我跟肇事人郭庭豪不認識，也沒有見過。他們發生交通事故後，我從許志豪處聽到林于甄發生車禍好像死掉，她家人在詢問有無認識的禮儀社。所以我才會由祖母帶我去她們家表示慰問，因為林于甄的家人反對我們交往，我害怕我與林于甄間之對話被看到，我取得林于甄的手機後刪除對話紀錄，另外「宗佑」的對話紀錄則是他都會跟林于甄聊天，我吃醋衝動刪除。另「符號羊(原暱稱Yi」的對話我沒有刪除等語，均核與被告郭庭豪辯述情節相符，自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次查，本案交通事故，經送鑑定結果，林于甄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與郭庭豪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反嚴重超速行駛，同為肇事原因，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衡諸被告郭庭豪之車輛尚載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如其有殺人之犯意，豈會搭載多人不顧自身安危在車上見證，復又可預料被害人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必會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進而發生交通事故。末查，被告郭庭豪於本署相驗時即同意提出行動電話供警蒐證，經警檢視未與被告許家偉有通信之紀錄，另調取被告許家偉、郭庭豪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網路使用歷程，亦無事前之聯繫，調閱監視器結果被告郭庭豪事故前亦未曾轉往被告許家偉住處，有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在卷可考，均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部分本屬同一基礎社會事實，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玉蘭
　　　　　　　　　　　　　　　
附件二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字第10988號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4號）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家偉為林于甄之男友，唯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之對話遭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間、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以生損害於林于甄及其繼承人林昌峻等人。
二、案經林于甄之父林昌峻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偉於本署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9947號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上開案件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片、被告與林于甄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於前案卷宗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嫌。
三、併辦理由：
    被告同一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在卷可參，為同一案件，應為起訴效力所及，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1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4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庭豪


選任辯護人  葉智幄律師
訴訟參與人  林昌峻 （年籍資料詳卷）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4643號、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
10988號），被告2人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均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之意見
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庭豪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許家偉犯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處有期徒刑
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經被告許家偉、郭庭豪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依刑事
    訴訟法第273條之2、同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
    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
    準用同法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
二、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如下外，其餘均引用
    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及附件二檢察官併辦意旨書之記載：　
　㈠110報案紀錄單及錄音檔、彰化縣消防局救護案件紀錄表及光
    碟。
　㈡本院當庭勘驗被告許家偉手機，並就手機內容當庭翻拍附卷
    。　　
　㈢告訴人林昌峻（被害人林于甄之父兼訴訟參與人）所提出之
    林于甄技術士證、會員證書、資格證書、工作照片、捐款紀
    錄、林于甄生前與家人之對話資料、家庭照片。　　
　㈣調解程序筆錄。
　㈤被告郭庭豪所紀錄之和解經過。
　㈥車禍事故地點google街景畫面。
　㈦本院當庭勘驗路口監視器影像光碟3片，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
    影像畫面擷圖。
　㈧被告許家偉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㈨被告郭庭豪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之自白。
　㈩告訴人林昌峻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所陳述之意見。
　告訴代理人之陳述意見狀及開庭陳述。
　被告郭庭豪辯護人歷次辯護意旨狀及開庭陳述。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
    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
    之過失致死罪。
  ㈡被告郭庭豪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發現，
    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有彰化縣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憑，依刑法第
    62條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許家偉自行刪除被害人林于甄之生前訊息，造成
    與林于甄感情甚篤之家人失去林于甄最後之訊息，損害到林
    昌峻及陳美虹，然被告許家偉所刪除之內容不多，對林昌峻
    及陳美虹影響甚微；被告郭庭豪以將近90公里時速之車速行
    駛於限速30公里之巷弄中，且行至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
    行，過失情節非輕，然被害人林于甄為左方車，不但於無號
    誌交岔路口未暫停讓右方車之郭庭豪先行，並以時速40至50
    公里之車速行進，亦有微超速之情形，故兩方應對本案車禍
    同負過失之責；另審酌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為男女朋友關係
    ，於案發前兩天討論分手，自述高中畢業之學歷，從事塑膠
    地磚工作，未婚，有父母、哥哥及姐姐；被告郭庭豪自述國
    中畢業之學歷，從事水電工作，有父母、哥哥及兩名姐姐等
    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郭庭豪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素行良好。本案係初犯
    ，一時疏忽肇事致使被害人身故，造成被害人家屬一輩子難
    以抹滅之痛苦，惟其迭自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期間均直承犯行
    ，並未推諉卸責，亦對林于甄家屬表達歉意，於本院審理期
    間，復已與林于甄家屬達成調解，並履行全部賠償責任，訴
    訟參與人亦表示願意給予被告郭庭豪緩刑，是以，本院斟酌
    上情，認被告郭庭豪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戒慎而無再犯之虞，
    併予宣告緩刑。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有宏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鄭積揚、何昇
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陳怡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1　　日
                                書記官  謝儀潔
附件一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43號
                                     112年度偵字第9947號
　　被　　　告　許家偉　
　　　　　　　　郭庭豪　
上列被告等因過失致死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郭庭豪於民國111年12月19日18時25分許，駕駛友人許育愷
    租用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友人劉奕辰、陳
    平及許育愷，沿彰化縣鹿港鎮廖厝里鹿和路2段524巷由南往
    北行駛，途經524巷與352巷之無號誌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車
    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
    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情形，天候
    為晴，有夜間照明，視距良好，為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
    之柏油路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且超速行駛
    。適有林于甄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鹿
    和路2段352巷由西往東行駛至前揭交岔路口，亦疏未注意，
    兩車因此發生碰撞，致林于甄因頸椎錯位、胸腹挫傷併內出
    血、雙下肢骨折，創傷性休克死亡。嗣郭庭豪向前往處理車
    禍之警員自首坦承其為肇事者及肇事經過。
二、許家偉(殺人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為林于甄之男友，於
    知悉林于甄發生上開交通事故後，為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
    之對話遭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
    於11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
    于甄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
    話後，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間
    、林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以
    生損害於林于甄及林昌峻等繼承人。
三、案經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報告及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委請廖
    國豪律師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郭庭豪、許家偉於警詢及偵查中坦
    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證人劉奕
    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被告許
    家偉部分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片、被告許家偉與林于甄間之
    LINE對話紀錄、被告許家偉與告訴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
    告許家偉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卷可稽。被告
    郭庭豪部分並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
    場圖、交通事故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及擷取照片、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車軌跡在卷可參。而被害人林于
    甄確因本件車禍死亡，亦經本檢察官督同檢驗員相驗屬實，
    製有相驗筆錄、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在卷足憑。按
    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
    措施，且「行車速度…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未劃設車道線、
    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30公里…」
    、「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
    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1、2款、第94條第3
    項分別訂有明文，被告駕車自應履行其注意義務，且本案送
    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鑑定、交通部公路總局覆議
    ，均同此認定，有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
    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考。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
    能注意之情事，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在卷可考，被告
    郭庭豪疏未注意及此，以致被害人死亡，應有過失，且被告
    郭庭豪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亦有相當因果關係
    。綜上，被告2人罪嫌應堪認定。
二、核被告許家偉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
    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罪嫌。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
    6條之過失致死罪嫌，其於犯罪後尚未被有偵查權之公務員
    或機關發現，向到場處理之警員承認為肇事人而接受裁判，
    有彰化縣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為
    憑，得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至告訴意旨認被告郭庭豪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
    人罪嫌部分，訊據被告郭庭豪堅詞否認有何殺人犯行，辯稱
    ：我不是故意撞人的，我那時要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
    愷去鹿港鎮永順宮附近吃辦桌，通過路口時，有一臺機車從
    我左側馬路行駛過來而發生碰撞，碰撞後我趕緊下車查看對
    方傷勢，並打電話報案，我不認識被害人男友許家偉等語，
    核與證人劉奕辰、陳平及許育愷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述我們
    當時坐車是要去吃辦桌，不認識死者，也不認識許家偉，郭
    庭豪不是故意撞人，不清楚怎麼撞到等語相符。另被告許家
    偉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辯稱：我跟肇事人郭庭豪不認識，也沒
    有見過。他們發生交通事故後，我從許志豪處聽到林于甄發
    生車禍好像死掉，她家人在詢問有無認識的禮儀社。所以我
    才會由祖母帶我去她們家表示慰問，因為林于甄的家人反對
    我們交往，我害怕我與林于甄間之對話被看到，我取得林于
    甄的手機後刪除對話紀錄，另外「宗佑」的對話紀錄則是他
    都會跟林于甄聊天，我吃醋衝動刪除。另「符號羊(原暱稱Y
    i」的對話我沒有刪除等語，均核與被告郭庭豪辯述情節相
    符，自難認被告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次查，本案
    交通事故，經送鑑定結果，林于甄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經
    無號誌交岔路口，左方車未暫停讓右方車先行，與郭庭豪駕
    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作隨時
    停車之準備，反嚴重超速行駛，同為肇事原因，有交通部公
    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
    書、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
    卷可考，衡諸被告郭庭豪之車輛尚載有友人劉奕辰、陳平及
    許育愷，如其有殺人之犯意，豈會搭載多人不顧自身安危在
    車上見證，復又可預料被害人行經無號誌交岔路口，必會未
    暫停讓右方車先行進而發生交通事故。末查，被告郭庭豪於
    本署相驗時即同意提出行動電話供警蒐證，經警檢視未與被
    告許家偉有通信之紀錄，另調取被告許家偉、郭庭豪之行動
    電話通聯紀錄、網路使用歷程，亦無事前之聯繫，調閱監視
    器結果被告郭庭豪事故前亦未曾轉往被告許家偉住處，有彰
    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員警職務報告書在卷可考，均難認被告
    郭庭豪有何殺人之犯意或行為。然此部分如成立犯罪，因與
    前揭起訴部分本屬同一基礎社會事實，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6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書  記  官  黃玉蘭
　　　　　　　　　　　　　　　
附件二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
                                    112年度偵字第10988號
　　被　　　告　許家偉　
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移送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84號）併案審理，茲將犯罪事實、
證據、所犯法條及併辦理由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許家偉為林于甄之男友，唯恐其與林于甄2人交往之對話遭
    林于甄父母發現，基於無故刪除電磁紀錄之犯意，於民國11
    1年12月19日23時許，前往彰化縣○○鎮○○巷000號之9林于甄
    住處，向林于甄之父林昌峻取得林于甄之智慧型行動電話後
    ，擅自在廖厝巷附近某田邊道路，將林于甄與許家偉間、林
    于甄與友人「宗佑」間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刪除，足以生損
    害於林于甄及其繼承人林昌峻等人。
二、案經林于甄之父林昌峻訴請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偉於本署112年度偵字第4643
    號、9947號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林昌峻於上
    開案件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有行動電話蒐證相
    片、被告與林于甄間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與告訴人間之LI
    NE對話紀錄、被告當庭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勘驗照片附於前
    案卷宗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罪嫌應堪認定
    。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相關設
    備之電磁紀錄罪嫌。
三、併辦理由：
    被告同一妨害電腦使用案件，業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
    字第9947號提起公訴，現由貴院審理中，有該案起訴書及全
    國刑案資料查註表在卷可參，為同一案件，應為起訴效力所
    及，由貴院併案審理。
    此　  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8 　　月　　11　　日
　　　　　　　　　　　　　　　檢  察  官  蕭有宏　　　　　　　　　　　　　　　　　　　　　　　　　　　　　　


